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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C67 版 )
重要缺陷：指企业一个或多个控制缺陷的组合，其严重程度和经济后果低于重

大缺陷，但仍有可能导致企业偏离控制目标。 具体特征为：未依照公认会计准则选
择和应用会计政策；未建立反舞弊程序和控制措施；对于非常规或特殊交易的账务
处理没有建立相应的控制机制或没有实施且没有相应的补偿性控制； 对于期末财
务报告过程的控制存在一项或多项缺陷且不能合理保证编制的财务报表达到真
实、准确的目标。

一般缺陷：不构成重大缺陷和重要缺陷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
发现公司原实际控制人黄锦光对外违规担保案件后， 公司经过自查用印使用

记录未发现违规使用的情形， 事后经法院鉴定， 前述案件所用公章均为黄锦光私
刻。 公司已于 2018 年 10 月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将原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董事
长黄锦光罢免，目前黄锦光已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此外，对外违规担保事项对
2018 年度公司财务报表的整体影响为 0.00 元，从定量标准来看不构成财务报告内
部控制的重大缺陷。

受原实际控制人在任期间对外违规担保的持续影响， 公司 2019 年度陆续收到
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深圳
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起诉状、法院传票及民事判决书等诉讼文件。 截至本审计报
告日，公司未决诉讼涉诉 24 起，涉案金额高达 12.38 亿元，其中：在武汉市黄陂区人
民法院涉诉的众邦保理有限公司案件 2.73 亿元， 公司已根据一审败诉结果全额计
提了预计负债。 公司通过修订公司章程，加强公司公章的用印管理等手段以防范类
似事件的发生，同时，公司积极应诉，化解上述违规担保给公司带来的不利影响。

综上所述，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
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根据《企业内部审计指引》第二十九条规定：注册会计师认为财务报告内部控
制虽不存在重大缺陷， 但仍有一项或者多项重大事项要提请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使
用者注意的，应当在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予以说明。

我们认为，扣除公司已计提 2.73 亿元预计负债的未决诉讼影响后，其余未决诉
讼涉案金额 9.65 亿元占 2019 年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比例为 66.87%， 如果出现
极端的情况（即全部败诉），可能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满足
“重大事项”的规定，所以该担保涉诉事项在 2019 年度出具强调事项段的内部控制
审计意见报告是合理的。 ”

问询五、报告期内，你公司出售无锡锡洲电磁线有限公司、新疆中超新能源电
力科技有限公司、河南虹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等三家控股子公司，注销西藏中超电
缆材料有限公司、广东中超鹏锦日化科技有限公司等两家子公司，并于江苏省宜兴
市设立宜兴市超山、轩中、中坊、中听、中倚、中竹电缆有限公司等六家全资子公司。

1、 请以列表形式逐一披露你公司出售上述三家控股子公司的交易付款进展、
支付安排、你公司对上述三家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财务资助余额、继续说明担保、
财务资助等事项的后续安排，并对比协议情况说明是否与相关协议约定存在差异。
如存在差异的，请详细说明差异情况、差异原因及其合理性、是否不利于你公司以
及你公司拟或已采取的应对措施，以及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情况；

回复：
（1）已出售三家子公司相关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出售三家子公司情况统计表

子公
司名
称

交易付款
进展 支付安排

担保余
额（万
元 ）

财务资
助余额
（万元）

担保的后
续安排

财务资
助的后
续安排

相关协议约定

无锡
锡洲
电磁
线有
限公
司
（以
下简
称
“锡
洲电
磁
线 ”）

2019 年 8
月 23 日
收到郁伟
民支付的
股权转让

款
4,875.00
万元 ，

2019 年 8
月 29 日
收到郁伟
民支付的
股权转让

款
2,625.00
万元。 截
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
7,500.00
万元股权
转让款全
部支付完

毕 。

2019 年 8 月 22 日 ，
公司召开 2019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会议审议通过
了出售锡洲电磁线
股权的议案，同时
股权转让协议生
效。 协议约定 “（1）
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 ，乙方
应向甲方支付 65%
股权转让价款即
4,875.00 万元 。 剩
余 35%的股权转让
款即 2,625.00 万元
自工商变更登记完
成后的五个工作日
内由乙方向甲方全
部支付完毕 。 (2)乙
方一致同意上述股
权转让款全部委托
郁伟民一人向甲方
支付，支付完毕后
视同乙方己支付上
述全部股权转让
款 。 ”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公
司为锡
洲电磁
线提供
的担保
余额为
21,800.
00 万
元。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
对锡洲
电磁线
的财务
资助余
额为
0.00 万
元。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今 ，公司
为锡洲电
磁线提供
的担保因
陆续到期
或还款减

少
11,000.00
万元 ,并且
没有提供
新的担
保，截至
回函日 ，
公司为锡
洲电磁线
提供的担
保余额为
10,800.00
万元。

2020
年 1 月
1 日 至
今 ， 公
司不再
也没有
对锡洲
电磁线
提供财
务 资
助 。

协议关于财务资助的约定 ：无。
协议关于担保的约定：原则上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目标公司陆
续到期的由中超控股已经提供
担保的贷款到期后中超控股不
再为目标公司提供担保，本协议
生效后，目标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由中超控股变更为郁伟民 ，金融
机构对目标公司的新一轮授信
须由乙方或乙方指定的其他第
三方提供置换担保措施 ,但置换
确实有困难的甲方以及与之相
关的关联单位同意为目标公司
继续提供担保 ，直至乙方为目标
公司找到新的担保单位承接担
保事宜止，但此担保事宜须经甲
方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后方可实
施 ，同时乙方或目标公司须向甲
方提供反担保措施，或者向甲方
或甲方的子公司提供对等金额
的担保 ，且担保总金额不得超过
5000 万元 ，担保期限最长不得超
过三年。 过渡期内甲方已为目
标公司提供担保的，乙方对甲方
以及与之相关的关联单位已提
供的担保事宜作出相应的反担
保措施 。

新疆
中超
新能
源电
力科
技有
限公
司
（以
下简
称
“新
疆中
超”）

2019 年
12 月 23
日收到何
志东支付
的股权转

让款
1,882.00
万元 ，
2019 年
12 月 25
日收到何
志东支付
的股权转

让款
2,118.00
万元。 截
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
4,000.00
万元股权
转让款全
部支付完

毕 。

2019 年 12 月 20
日 ，公司召开 201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
大会，会议审议通
过了出售新疆中超
股权的议案 ，同时
股权转让协议生
效 。 协议约定“本
协议生效之日起五
个工作日内 ，乙方
应向甲方支付 70%
股权转让价款即
2800 万元 。 剩余
30%的股权转让款
即 1200 万元自工
商变更登记完成后
的五个工作日内由
乙方向甲方全部支
付完毕。 ”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公
司为新
疆中超
提供的
担保余
额为

0.00 万
元。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
对新疆
中超的
财务资
助余额
为 0.00
万元 。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今 ，公司
没有为新
疆中超提
供担保 。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今 ，公
司没有
对新疆
中超提
供财务
资助。

公司没有为新疆中超提供担保
和财务资助 ，因此协议没有相关
约定 。

河南
虹峰
电缆
股份
有限
公司
（以
下简
称
“河
南虹
峰 ”）

2019 年
12 月 23
日收到何
志东支付
的股权转

让款
1,742.00
万元 ，
2019 年
12 月 24
日收到何
志东支付
的股权转

让款
1,318.00
万元。 截
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
3,060.00
万元股权
转让款全
部支付完

毕 。

2019 年 12 月 20
日 ，公司召开 201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
大会，会议审议通
过了出售河南虹峰
股权的议案 ，同时
股权转让协议生
效 。 协议约定“本
协议生效之日起五
个工作日内 ，乙方
应向甲方支付 70%
股权转让价款即
2,142 万元 。 剩余
30%的股权转让款
即 918 万元自工商
变更登记完成后的
五个工作日内由乙
方向甲方全部支付
完毕 。 ”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公
司为河
南虹峰
提供的
担保余
额为
7,600.0
0 万
元。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
对河南
虹峰的
财务资
助余额
为 0.00
万元 。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今 ，公司
为河南虹
峰提供的
担保因陆
续到期和
还款减少
4,400.00
万元,提
供新的额

担保
1,500.00
万元，截
至回函
日 ，公司
为河南虹
峰提供的
担保余额

为
4,700.00
万元 。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今 ，公
司不再
也没有
对河南
虹峰提
供财务
资助。

协议关于财务资助的约定 ：股权
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五个工作
日内 ，河南虹峰向公司支付财务
资助款本金 7,750.00 万元，剩余
款项须在 2020 年 12 月 25 日前
全部支付完毕。
协议关于担保的约定 ：截止本协
议签订日甲方以及与之关联的
关联单位已向目标公司提供担
保 8500 万元，经甲乙双方协商
一致，甲方确认原则上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 ，目标公司陆续到
期的由中超控股已经提供担保
的贷款 、银票到期后中超控股不
再为目标公司提供担保 ，本协议
生效后 ，目标公司的控股股东由
中超控股变更为何志东，金融机
构对目标公司的新一轮授信须
由乙方或乙方指定的其他第三
方提供置换担保措施 。 但置换
确实有困难的甲方以及与之相
关的关联单位同意为目标公司
继续提供担保，直至乙方为目标
公司找到新的担保单位承接担
保事宜止，但此担保事宜须经甲
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
施，同时乙方或目标公司须向甲
方提供反担保措施，或者向甲方
或甲方的子公司提供对等金额
的担保，且担保总金额不得超过
3000 万元 ，担保期限最长不得超
过三年。 过渡期内甲方已为目
标公司提供担保的，乙方对甲方
以及与之相关的关联单位已提
供的担保事宜作出相应的反担
保措施。

（2）担保、财务资助等事项的后续安排与相关协议约定的差异说明：
①已出售三家子公司截至目前担保均是按照协议约定执行的， 实际执行情况

与协议约定没有差异。
②财务资助后续安排与协议约定的差异说明：
A、公司与锡洲电磁线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对财务资助款没有约定，因公司在

处置锡洲电磁线资产交割完成日前， 锡洲电磁线已向公司归还了所有财务资助款
本金，并于 2019 年 9 月 30 日之前还清了全部财务资助款利息 475.96 万元。

B、公司没有为新疆中超提供财务资助。
C、公司与河南虹峰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对财务资助款的约定：股权转让协议

生效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河南虹峰向公司支付财务资助款本金 7,750.00 万元，剩
余款项须在 2020 年 12 月 25 日前全部支付完毕。 河南虹峰实际归还财务资助款情
况是： 河南虹峰在 2019 年 12 月 23 日支付财务资助款本金 7,750.00 万元， 在 2019
年 12 月 25 日支付财务资助款利息 477.93 万元， 河南虹峰实际归还财务资助款本
息是按照协议约定执行的，与股权转让协议没有差异。

2、请补充披露上述六家新注册全资子公司的注册资本，并根据《股票上市规
则》及你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说明该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事项是否履行审议
程序、是否应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
公司六家新注册全资子公司的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全称 公司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

1 宜兴市中听电缆有限公司 100% 300 万元

2 宜兴市中竹电缆有限公司 100% 200 万元

3 宜兴市轩中电缆有限公司 100% 600 万元

4 宜兴市中倚电缆有限公司 100% 300 万元

5 宜兴市超山电缆有限公司 100% 200 万元

6 宜兴市中坊电缆有限公司 100% 700 万元

合计 2300 万元

《股票上市规则》9.2 规定“上市公司发生的交易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应当及
时披露：（一）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10%以上，
该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较高者作为计算数据；（二）
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一千万元；（三）交易标的 (如股
权) 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
润的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一百万元；（四）交易的成交金额（含承担债务和费
用）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过一千万元；

（五） 交易产生的利润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以上，且
绝对金额超过一百万元。上述指标计算中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取其绝对值计算。”
《公司章程》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股东大会确定董事会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
资产抵押、关联交易、借贷的权限，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并制定相关制度；
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在十二个月内单笔或对同一事项累计交易成交金额（含承担债务和
费用）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以下、且绝对金额不超过八千万
元的范围内对交易有审核的权限。 ” 第一百五十条规定“董事会授权总经理在交易
的成交金额（含承担债务和费用，不包括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百分之五以下，且 绝对金额不超过三千万元的范围内对交易审核的
权限。 ”

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六家子公司事项已经公司总经理审核， 无需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3、请结合你公司前期披露的“瘦身”计划具体方案、后续子公司出售计划、新设
子公司的经营范围、营业计划、公司生产销售是否具有地域性、拟定经营区域的市
场情况及主要竞争对手情况等因素，说明新设子公司的原因及必要性。

回复：
（1）瘦身”计划具体方案、后续子公司出售计划：
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3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拟调整发展战略：

以“瘦身”的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以减轻负担、轻装前行，未来公司将重点对宜兴地区
电缆及电缆附件企业先通过扩大持股比例以加强控制程度再寻求有意向且有实力
的单位进行整合；对非宜兴地区的关联度较低、投资收益不高、管理起来不方便且
管理成本大的子公司的投资进行处置或部分处置。 公司将更专注于主业、缩短管理
半径，提升公司内在实力，努力实现稳定、高质量发展。

一季度恒汇电缆已经处置完成，目前正在寻求南京新材料的拟受让者。 后续如
果有对公司其他子公司感兴趣的意向受让者，公司会主动沟通、继续推进此工作，
以达到“瘦身”目的。

（2）六家新设子公司的经营范围：

序号 公司全称 经营范围

1 宜兴市中听电缆有限公司 电线电缆、电工器材、输变电设备 、铜材 、铝材 、合金材料 、金属制品
的销售 。

2 宜兴市中竹电缆有限公司 电线电缆、电工器材、输变电设备 、铜材 、铝材 、合金材料 、金属制品
的销售 。

3 宜兴市轩中电缆有限公司 电线电缆、电工器材、输变电设备 、金属材料、金属制品的销售 。

4 宜兴市中倚电缆有限公司 电线电缆、电工器材、输变电设备 、金属材料、金属制品的销售 。

5 宜兴市超山电缆有限公司 电线电缆、电工器材、输变电设备 、金属材料、金属制品的销售 。

6 宜兴市中坊电缆有限公司 电线电缆、电工器材、输变电设备 、金属材料、金属制品的销售 。

（3）营业计划
公司以质量和服务为立身市场的基石，牢固树立“品质卓越、服务超群”的品牌

形象，不断提高客户认知度和行业影响力；坚持现代化管理和人性化管理两个基本
理念，优化运营机制，加强人才储备，奠定企业稳健发展、高效运行的管理基础；通
过“瘦身计划”调整产业结构，使公司实现稳定、高质量发展，逐步成为国内电线电
缆行业具有较强竞争实力的名牌企业。

（4）公司生产销售是否具有地域性
公司地处江苏宜兴，宜兴周边地区形成了交联电缆制造产业聚集区，区域产业

化带来了资金、技术、熟练工人和信息的集中与加速流动，使得区内企业既相互竞
争又相互促进，同时带动了配套产业的发展，从而形成了区域产业聚集的效益。

公司营业收入按照地区划分如下：

2019 年 2018 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营业收入合计 7,380,895,485.76 100% 7,634,175,411.30 100% -3.32%

分地区

东北地区 114,389,962.72 1.54% 207,248,216.55 2.72% -44.81%

华北地区 650,785,121.54 8.82% 562,997,997.15 7.37% 15.59%

华东地区 4,683,973,143.95 63.46% 5,080,011,221.09 66.54% -7.80%

华南地区 205,871,650.33 2.79% 200,543,491.75 2.63% 2.66%

华中地区 620,598,472.17 8.41% 512,070,891.69 6.71% 21.19%

西北地区 568,888,873.59 7.71% 493,476,064.51 6.46% 15.28%

西南地区 510,581,665.41 6.92% 502,722,458.42 6.59% 1.56%

海外 25,806,596.05 0.35% 75,105,070.14 0.98% -65.64%

由上表可见，公司所在的华东地区，多是全国经济发达省市，电线电缆用量很
大。

（5）拟定经营区域的市场情况及主要竞争对手情况公司在国内 28 个省、自治
区和直辖市设有 100 多个销售机构，向客户提供售前、售中、售后全程式服务。 公司
采取团队营销的策略赢得市场，核心创业团队成员都有十多年电缆销售经验，通过
团队营销，构建富有活力的营销体系，全面提升产品价值、服务价值和品牌价值。公
司以股权为纽带，连结骨干、培养销售队伍，形成区域销售核心，快速延伸销售网
络，贯彻“重点地区铺面、目标地区布点”的市场策略。 对于各地发电、供电部门、重
点工程等优质客户，公司构建了从品牌推介、产品及服务导入、销售人员与客户直
接沟通及销售、技术、生产等部门团队合作的服务体系，形成了市场与公司的良好
互动局面。

公司以优异的产品质量，主动营销服务模式赢得了众多知名客户的信赖，产品
广泛应用于省级城乡电网改造、电厂建设及重点工程建设。 公司与国网公司和南方
电网下属的多个供电局建立了长期稳固的业务联系，是中国华能集团、中国大唐集
团、中国华电集团、中国国电集团等的会员单位，公司是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
公司独山子石化、北京市轨道交通、涩宁兰复线管道工程的中标单位。 公司积极开
拓海外市场，产品已经远销孟加拉、印度、越南、巴基斯坦、澳大利亚、新加坡、沙特
阿拉伯、乌兹别克斯坦、阿曼、苏丹、坦桑尼亚、尼日利亚、肯尼亚、加纳、斯里兰卡、
毛里求斯、南非、巴西、塞浦路斯等国家。

我国电线电缆行业企业众多， 但在经营规模、 技术水平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
异。 目前公司的客户主要集中在电力系统和重点工程，这些优质客户大都制定了招
标资格限制，所以该市场的竞争对手一般为规模较大的企业，并且几个跨国公司的
国内独资、合资企业优势在于高压、超高压产品，因此公司目前的主要竞争对手为
国内企业， 包括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特变电工山东鲁能泰山电缆有限公
司、江苏上上电缆集团有限公司、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汉缆股份有限
公司、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江苏中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江苏亨通光电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等。

各竞争对手基本情况如下：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5 年，主要生产电力电缆、电气装备用电

线电缆、导线、铜合金材料等产品。
特变电工山东鲁能泰山电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产品主要包括 750kV 线

路用扩径母线、220kV－2000@ 大截面交联电缆、500kV 超高压交联电缆、智能型高
压测温电缆、±800kV 电抗器用矩形绝缘铝绞线、防水树高压交联电缆、预分支电
缆、特高压线路用大截面特轻型钢芯铝绞线等产品。

江苏上上电缆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9 年，产品涵盖 500kV 及以下超高压、高
压、中压、低压电缆，及塑料、橡胶等特种电缆等。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主要产品为电力电缆、特种电缆、
通信电缆、网络电缆、分支电缆、裸铜线、矿物绝缘电缆等各种型号的电线电缆。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主要产品涉及裸电线、电力电缆、电气
装备用电缆、同轴电缆、光缆、数据电缆等高、中、低压电线电缆产品及电缆附件，重
点新产品包括 500kV 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220� kV 交联电缆及附件、110� kV
海底复合光纤电缆，耐热及高强度铝合金导线。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建于 1985 年， 主要产品有 220kV、110kV、
35kV 及以下交联电力电缆、低压电线电缆、控制电缆、架空电缆，耐火电缆、阻燃电
缆、低烟低（无）卤电线电缆、预制分支电缆、铝合金电缆、矿物质柔性电缆、变频环
保电缆、耐高温、防水、防鼠、防蚁电线电缆等特种电缆等。

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6 年，主要产品有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
塑力电缆、控制电缆、氟塑料耐高温电缆、硅橡胶电缆、矿用电缆、预分支电缆、铝绞
线及钢芯铝绞线等。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8 年，公司主要产品有阻燃耐火软电缆、
铜导体、电缆料、船用电缆、晶体硅太阳能光伏组件、光伏电站等。

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4 年，公司主要产品有通信光缆、通信电缆、
特种光缆、软光缆、ADSS 和 OPGW 电力光缆、数据电缆、光器件等通信系列产品
等。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3 年，公司主要产品有光纤光缆、电力电
缆，特种通信线缆、光纤预制棒、光纤拉丝、电源材料及附件、光缆金具或铁附件、电
子元器件、输配电及控制设备等。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 年，公司主要产品有海底光缆、海底电
缆、海底光电复合缆、海洋脐带缆（含飞线）、海洋软管及其附件等。

以上主要竞争对手的情况介绍来源于其公司网站、公开资料。
（3）新设子公司的原因及必要性
成立六家全资子公司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控风险的需要： ①因公司涉及多起诉

讼事项，涉及金额高达 123,791.00 万元，过去一年曾经发生过公司账户被冻结的情
况，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为了防范诉讼中账户被冻结的风险，
公司成立了上述几家全资子公司， 并将利用子公司账户辅助公司生产经营中的资
金周转，如果将来再出现公司账户被冻结的情况，其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将
会被减少；②公司将部分固定资产放入上述子公司名下，一方面可以以提供第三方
担保的方式辅助公司融资， 另一方面可以降低公司资产被冻结对公司融资和生产
经营的影响。

问询六、报告期内，你公司审批担保额度合计 23.36 亿元，占你公司净资产的
168.84%，报告期末实际担保余额 12.98 亿元，占净资产的 89.96%。

1、请以列表形式列明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报告期末各子公司担保额度、实际担
保余额，并结合子公司经营状况、现金流情况、资产负债率及融资用途、融资规模与
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匹配情况等， 详细说明对子公司提供大规模担保的用途及合
理性；

（1）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报告期末各子公司担保额度、实际担保余额：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担保额度 实际担保余额 担保额度 实际担保余额 担保额度 实际担保余额

明珠电缆 35,000.00 27,922.06 42,150.00 26,722.00 38,650.00 27,773.68

长峰电缆 65,000.00 37,223.00 65,600.00 31,515.00 51,000.00 25,392.00

锡洲电磁线 35,900.00 28,650.00 32,200.00 25,000.00 30,000.00 21,800.00

恒汇电缆 32,000.00 21,760.00 24,705.00 21,219.00 22,504.00 20,740.00

远方电缆 25,000.00 13,500.00 23,200.00 15,498.00 23,500.00 13,470.00

河南虹峰 20,000.00 13,000.00 25,000.00 7,000.00 20,000.00 7,600.00

南京新材料 22,200.00 15,920.00 25,400.00 7,500.00 25,000.00 6,000.00

中超电缆 4,000.00 4,000.00

科耐特 5,500.00 1,300.00 2,750.00 1,250.00 7,000.00 1,250.00

常州石墨烯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新疆中超 20,000.00 5,000.00 10,000.00

中超航宇 2,000.00 2,000.00

利永紫砂陶 10,000.00 3,500.00 6,100.00

上鸿润 10,000.00 3,821.00

合计 283,600.00 166,596.06 255,105.00 136,704.00 232,654.00 128,025.68

注：常州中超石墨烯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石墨烯”）、新疆中超、
中超航宇无担保余额，宜兴市中超利永紫砂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永紫砂陶”）、
上鸿润不再是子公司且无担保余额。

（2）子公司经营状况、现金流情况、资产负债率、融资用途及融资规模与生产经
营所需资金的匹配情况：

①明珠电缆
A、经营状况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总资产 76,089.92 78,146.75 74,088.41

流动资产 68,478.26 71,310.87 67,924.72

非流动资产 7,611.67 6,835.88 6,163.69

总负债 52,804.55 53,798.16 51,245.76

流动负债 52,804.55 53,798.16 51,245.76

非流动负债 0.00 0.00 0.00

营业收入 81,526.15 91,273.54 97,283.13

营业成本 71,412.41 79,953.32 86,572.93

期间费用 8,467.79 9,740.58 9,287.01

净资产 23,285.37 24,348.59 22,842.64

净利润 823.57 1,063.22 494.05

B、现金流情况、资产负债率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93.16 8,983.30 4,098.5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43.09 -213.21 1,085.3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567.49 -6,936.47 -7,107.81

资产负债率 （%） 69.40% 68.84% 69.17%

C、融资规模与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匹配情况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融资规模 27,550.00 27,550.00 27,821.00

生产经营所需资金 47,286.20 48,348.76 48,026.39

匹配情况（上述两项相减） -19,736.20 -20,798.76 -20,205.39

明珠电缆近三年营业收入持续稳定增长并保持盈利，2017-2019 年度筹资活动
现金净流出 25,611.77 万元，2019 年末实际融资规模 27,821.00 万元，公司向其提供
的实际担保余额 27,773.68 万元， 实际融资规模占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 57.93%，公
司是根据明珠电缆向金融机构申请到的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及授信批复要求向其提
供担保的，所取得的借款均用于生产经营，公司向其提供的担保是合理的。

②长峰电缆
A、经营状况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总资产 112,053.51 105,505.24 93,910.52

流动资产 92,582.12 87,515.44 77,106.22

非流动资产 19,471.39 17,989.80 16,804.29

总负债 84,315.26 79,683.02 68,188.66

流动负债 83,279.93 79,683.02 68,188.66

非流动负债 1,035.33 0.00 0.00

营业收入 87,960.81 80,583.68 86,710.52

营业成本 74,109.76 68,533.05 76,115.93

期间费用 8,597.53 7,740.35 6,809.22

净资产 27,738.25 25,822.22 25,721.85

净利润 3,228.67 3,083.97 2,702.68

B、现金流情况、资产负债率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116.50 3,556.92 3,648.3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8.61 -422.67 -277.1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612.81 -2,572.57 3,289.13

资产负债率 （%） 75.25% 75.53% 72.61%

C、融资规模与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匹配情况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融资规模 42,940.00 37,797.00 31,722.00

生产经营所需资金 58,115.05 57,425.54 52,904.23

匹配情况（上述两项相减） -15,175.05 -19,628.54 -21,182.23

长峰电缆近三年营业收入持续稳定增长并保持盈利，2017-2019 年度筹资活动
现金净流出 6,896.25 万元，2019 年末实际融资规模 31,722.00 万元， 公司向其提供
的实际担保余额 25,392.00 万元， 实际融资规模占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 59.96%，公
司是根据长峰电缆向金融机构申请到的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及授信批复要求向其提
供担保的，所取得的借款均用于生产经营，公司向其提供的担保是合理的。

③锡洲电磁线
A、经营的状况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 1-6 月

总资产 76,264.44 71,224.66 69,194.57

流动资产 69,003.83 64,075.88 62,279.34

非流动资产 7,260.61 7,148.78 6,915.22

总负债 54,974.48 49,486.81 46,975.86

流动负债 54,374.48 49,152.59 46,663.24

非流动负债 600.00 334.22 312.62

营业收入 142,913.77 147,891.48 68,962.08

营业成本 132,117.23 138,417.37 64,346.58

期间费用 10,376.64 10,312.62 4,404.03

净资产 21,289.96 21,737.85 22,218.70

净利润 1,049.27 447.89 213.33

B、现金流情况、资产负债率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 1-6 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25.70 1,065.33 2,900.5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5.84 -1,184.58 -277.7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63.58 1,258.32 -1,491.58

资产负债率 （%） 72.08% 69.48% 68.15%

C、融资规模与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匹配情况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 1-6 月

融资规模 28,650.00 25,000.00 22,500.00

生产经营所需资金 47,387.30 47,358.89 44,834.05

匹配情况（上述两项相减） -18,737.30 -22,358.89 -22,334.05

锡洲电磁线近三年营业收入稳定， 但盈利水平逐年下降，2017-2019 年 6 月筹
资活动现金净流出 1,296.84 万元，2019 年 6 月末实际融资规模 22,500.00 万元，公
司向其提供的实际担保余额 21,800.00 万元，实际融资规模占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
50.19%。 公司是根据锡洲电磁线向金融机构申请到的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及授信批
复要求向其提供担保的，所取得的借款均用于生产经营，公司向其提供的担保是合
理的。 2019 年 8 月，公司已将持有锡洲电磁线 51%的股权转让给郁伟民、郁晓春，已
于 2019 年 8 月 28 日处置完成，此后，锡洲电磁线不再是中超控股的子公司，其存
续的担保额度将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关约定履行。

④恒汇电缆：
A、经营状况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总资产 76,195.76 75,721.60 76,929.89

流动资产 61,514.86 61,713.73 63,961.89

非流动资产 14,680.90 14,007.87 12,968.01

总负债 40,838.23 39,436.00 40,596.04

流动负债 40,745.27 39,353.37 40,523.73

非流动负债 92.96 82.63 72.30

营业收入 44,610.43 60,204.46 58,930.57

营业成本 38,209.80 52,901.28 52,917.92

期间费用 3,322.81 3,950.60 3,949.14

净资产 35,357.52 36,285.60 36,333.86

净利润 2,626.11 1,928.07 1,048.26

B、现金流情况、资产负债率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76.79 3,578.00 2,235.1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2.94 -445.77 -63.5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90.86 -2,254.67 -1,152.98

资产负债率 （%） 53.60% 52.08% 52.77%

C、融资规模与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匹配情况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融资规模 28,720.00 22,719.00 24,240.00

生产经营所需资金 48,307.98 53,090.19 52,617.38

匹配情况（上述两项相减） -19,587.98 -30,371.19 -28,377.38

恒汇电缆近三年每年盈利，但从 2018 年开始两年业绩连续下滑，且下降比例较
大，2017-2019 年度筹资活动现金净流出 4,998.51 万元，2019 年末实际融资规模
24,240.00 万元，公司向其提供的实际担保余额 20,740.00 万元，实际融资规模占生
产经营所需资金的 46.07%。 公司是根据恒汇电缆向金融机构申请到的银行综合授
信额度及授信批复要求向其提供担保的，所取得的借款均用于生产经营，公司向其
提供的担保是合理的。 2020 年 3 月，公司已将持有恒汇电缆 51%的股权转让给蒋建
强、储美亚，已于 2020 年 3 月 25 日处置完成，此后，恒汇电缆不再是中超控股的子
公司，其存续的担保额度将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关约定履行。

⑤远方电缆
A、经营状况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总资产 47,044.47 47,857.14 43,301.74

流动资产 43,442.59 44,335.30 39,914.06

非流动资产 3,601.88 3,521.84 3,387.67

总负债 25,252.67 26,581.76 21,810.02

流动负债 25,252.67 26,581.76 21,810.02

非流动负债 0.00 0.00 0.00

营业收入 42,206.73 56,858.12 56,628.29

营业成本 37,146.42 50,291.45 50,708.44

期间费用 4,054.11 5,810.61 5,313.79

净资产 21,791.80 21,275.38 21,491.72

净利润 532.44 -516.42 2,016.33

B、现金流情况、资产负债率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13 3,354.28 4,262.2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9.50 -659.36 33.3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32.65 -2,720.97 -4,230.45

资产负债率 （%） 53.68% 55.54% 50.37%

C、融资规模与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匹配情况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融资规模 13,500.00 15,498.00 13,470.00

生产经营所需资金 35,090.82 38,054.88 35,195.69

匹配情况（上述两项相减） -21,590.82 -22,556.88 -21,725.69

远方电缆近三年营业收入稳定并年均保持盈利，2017-2019 年度筹资活动现金
净流出 8,784.07 万元，2019 年末实际融资规模 13,470.00 万元， 公司向其提供的实
际担保余额 13,470.00 万元，实际融资规模占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 38.27%。 公司是
根据远方电缆向金融机构申请到的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及授信批复要求向其提供担
保的，所取得的借款均用于生产经营，公司向其提供的担保是合理的。

⑥河南虹峰
A、经营状况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 1-9 月

总资产 51,267.61 48,907.96 43,380.12

流动资产 36,647.96 35,443.04 30,499.27

非流动资产 14,619.65 13,464.92 12,880.85

总负债 39,452.23 36,496.62 32,307.52

流动负债 36,447.51 33,587.04 29,469.29

非流动负债 3,004.73 2,909.58 2,838.23

营业收入 29,037.21 32,340.12 19,344.92

营业成本 24,981.66 27,774.27 17,564.99

期间费用 2,298.39 2,615.61 1,788.70

净资产 11,815.38 12,411.34 11,072.60

净利润 916.78 1,505.96 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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